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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南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 

西财大办〔2017〕66 号 

关于印发《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护保养 

及维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大宗设备的管理，规范大宗设备的维护保养、

维修，确保设备安全、稳定、长期运行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

设备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了《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护

保养及维修管理办法》，经学校 2017 年第 24 次校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

予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护保养及维修管理办法 

 

西南财经大学 

2017 年 11 月 9 日 

校内发送：相关校领导 

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7 年 11 月 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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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护保养及维修管理办法 

（ 试 行 ） 

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大宗设备的管理，规范大宗设备的维护保养、

维修，确保设备安全、稳定、长期运行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设

备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大宗设备是指单台（套）价值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或同类

设备拥有量价值达到 100 万元（含）及以上的专用设备（不包括信息系

统），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三类。 

（一）服务保障类。指电梯、锅炉、蒸汽发生器、中央空调、供热

（供水）设备、中水处理系统、医疗设备、供电设备、厨房设备、公共

会议室音控视频设备、舞台机械设备、广播及电视设备等。 

（二）监控安防类。指消防设备及系统、安防视频及门禁监控设备

和系统等。 

（三）网络服务类。指网络设备、存储、服务器及网络机房配套设

备（包括但不限于精密空调、UPS 及配电系统等）、校园一卡通及配套系

统等。 

第三条 维护保养、维修实行统筹与归口管理相结合的方式： 

（一）国有资产管理处为维护保养、维修统筹管理单位，负责确定

设备维护保养及维修服务商、合同签订、经费管理； 

（二）经学校确定为归口管理部门的单位，负责设备的日常管理及

对服务商的监督。（归口管理部门见附件） 

    第四条 维护保养是指为保证设备正常运行，需定期或不定期对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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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系统进行的检修、保养、缺陷修补和技术支持；维修是指设备发生故

障或发现隐患时的单次修理。 

第五条 维护保养、维修所需经费纳入学校年度预算。 

第六条 服务商确定 

（一）维护保养服务商 

1. 质保期内，设备维护保养、维修由厂家或供应商提供；质保到期

前六个月，国有资产管理处启动服务商确定工作。 

2.同类设备的维护保养原则上由一个服务商提供，三年为一个服务

周期。 

3.三年维护保养费用预算达到学校招标限额的，应通过招标方式确

定；未达到招标限额的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归口管理部门按学校有

关规定确定。 

4.只能由指定服务商提供维护保养服务的，归口管理部门应从政策

和实际工作层面进行必要性论证。达到招标限额的，经国有资产管理处

审核后，报学校审批；未达到招标限额的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。 

（二）维修服务商 

1.单次维修预算在学校招标限额以下的，由确定的设备维护保养服

务商提供；如维护保养服务商不能提供维修服务的，由归口管理部门会

同国有资产管理处确定。 

2.达到学校招标限额的，原则上应通过招标方式确定维修服务商。

确因时间紧急，不能采用招标方式的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归口管理

部门论证后，报学校审批。 

第七条 维护保养合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代表学校与服务商签订，合

同中应明确服务商的维护保养范围、内容、职责、损失赔偿及违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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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保养合同国有资产管理处留存两份，归口管理部门留存一份。 

第八条 服务商的管理 

（一）归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服务商的监督和检查，严格按合同要

求实施维护保养工作。 

（二）违背合同内容，不按规定完成维护保养工作的，归口管理部

门应将违约情况以书面形式送国有资产管理处，国有资产管理处根据合

同约定对服务商采取相应处罚。 

（三）因服务商原因造成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和安全问题的，学校将

追究其责任，并终止合同。 

第九条 设备维护保养、维修工作流程 

（一）维护保养流程 

1.从维护保养合同生效起，服务商根据合同内容对大宗设备进行维

护保养。 

2.每次维护保养结束后，服务商须填写“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

护保养清单”，归口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应对维护保养情况逐一核实并签字

确认。 

3.维护保养费用每半年结算一次。结算时须将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字的维修发票、“维护保养单”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，经国有资产

管理处分管负责人审核后支付维护保养费用。 

（二）维修流程 

1.设备发生故障时，归口管理部门须及时通知服务商，由服务商根

据故障情况编制包括故障原因、维修明细、预算等情况的维修申请。 

2.因情况特殊需立即维修的，归口管理部门可及时实施维修，维修

后说明抢修、加急原因，并填写维修申请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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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预算在一万元以内的，归口管理部门审批后实施。 

4.预算在一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经归口管理部门审核，报国有资产

管理处审批后实施。如维修服务商不是确定的维护保养服务商，由国有

资产管理处与之签订维修合同。 

5.预算在一万元（含）以上的维修，服务商在维修完成后，以书面

形式出具维修情况报告，归口管理部门经办人及单位主要负责人核实签

字后，报国有资产管理处。 

6.财务处根据经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后的维修申请、维修情况报告、

发票等相关凭证支付维修费用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一：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分类情况表 

附件二：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护保养清单 

附件三：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修申请表 

附件四：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修结果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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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 

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归口管理部门 

序号 设备名称或种类 归口管理部门 

1 电梯 

后勤服务总公司 
 

2 锅炉、蒸汽发生器 

3 制冷制热设备类 

4 中水处理系统 

5 后勤信息化设备 

6 医疗设备 

7 发电设备 

8 厨房设备 

9 公共会议室音控弱电系统 

10 会议舞台机械设备 

11 消防设备 

保卫处 

12 安防监控设备 

13 

网络服务设备 

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 

广播及电视设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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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 

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护保养清单 

设备
名称 

 
设备
编号 

 

设备
位置 

 数量  

序号 

时间 
维保
人员 

用户
签字 

确认 维保内容 

年 月 日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时间：20     年    月    日——20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维保单位（签章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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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 

 

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修申请表 

归口管理单位  经办人  

设备名称  设备编号  

故障时间        申请时间  

故障内容  

维修内容  

经费来源  预算金额  

单位负责人意见  

国有资产管理处意见 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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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 

 

西南财经大学大宗设备维修结果单 

归口管理单位（签章）  日期  

维修单位（签章）  

设备名称  设备编号  

地址  

故障时间        维修时间  

维修内容  

维修人员（签字）  

用户单位（签字）  

备注  

 

 


